刘富村安置地块指挥部临时供水供电协议
补充协议
甲方：洛阳洛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
乙方：洛阳龙兆置业有限公司
[bookmark: _GoBack]甲乙双方于2020年10月9日签订了编号为LFC.B.QQ-004的刘富村安置地块指挥部临时供水供电协议（以下简称原协议），经双方协商对原协议部分内容进行变更，达成本协议，以供双方遵守执行。
一、原协议第四条“电费按0.6元/千瓦时（含线路损耗、设备折旧及管理费用），水费按2.5元/吨计收。”内容变更如下：
2021年4月1日前（不含4月1日），电费按0.6元/千瓦时（含线路损耗、设备折旧及管理费用），水费按2.5元/吨计收。2021年4月1日起，电费按0.6125元/千瓦时（含线路损耗、设备折旧及管理费用），水费按4.7元/吨计收。
二、本补充协议未涉及内容仍按照原协议执行。
三、本补充协议作为原协议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五、本补充协议一式陆份，甲方壹份，乙方伍份，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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